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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常務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 1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6時 15分 

二、地點：家長會辦公室 

三、主席：陳會長立婷                    紀錄：文書組 林副會長慧貞 

四、出席：應到 9人、實到 8人 

(王副會長湘芬請病假，詳簽到表) 

五、議程： 

(一) 主席致詞： 

各位常委晚安，今天是 114年 1月 10日晚上 6:15，在家長會辦公室召開期末常委會

議，目前人數已過半，會議開始。 

(二) 各組副會長 12月份會務報告: (同期末委員會議內容，略) 

(三) 提案討論：  

陳會長立婷說明：這次會議會將這學期還沒有決議的議題，再次拿出來討論並作表決。 

請各位常委參考會議資料。 

 

提案一  

提請討論是否同意將「家長會會長之消極資格限制（排黑條款）」列入本家長

會組織章程或選舉辦法？ 

 

陳會長立婷說明：期初會議有討論到排黑條款，請各位常委提供意見，如同意受理，則將

進一步草擬條文內容，並依照程序表決，最終由下一屆會員大會通過才能施行。 

林常委茂松意見：別的學校怎麼做？ 

陳會長立婷答覆：目前只有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有將相關條款明列於家長會章程範本。我認

為可以參考，因為家長會的名聲很重要，但不限對於會長的資格限制。 

何常委英杰意見：雖然我不反對維護家長會名譽，但會有疑慮。我擔心這種條款一旦成立，

很容易成為有心人士利用的工具，要十分慎重，畢竟在舉發當下難以立即評斷是非，容易

因為時間差達成刻意抹黑不讓人當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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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會長慧貞意見：設置這個條款較類似警示作用，雖然立意良善，但實際上很難稽核參

選人是否有犯罪前科，其實就算沒有前科也可能因為貪念做出有損於家長會名聲的事情。

另外，草擬條文內容亦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短時間內恐無法完成。 

陳常委維川意見：執行上有困難，必須明定規則，參選人應該提交什麼資料要詳細規定，

同時要確實審核，如果只是象徵性的條款，就容易產生爭議。 

李常委英如意見：我也認同設置排黑條款的用意，但要明定辦法。 

林常委茂松意見：畢竟只有一個學校施行，需要多點範本作為詳細研擬的依據。 

陳會長立婷說明：我們先針對是否受理「排黑條款」進行舉手表決。 

 

決議：同意 0票，不同意 6票。 

本會決議不受理「排黑條款」，如日後仍認有設置之必要，應提出更多

學校之條款範本或實例，以作為討論之依據。 

 

提案二  

提請討論是否同意開放校隊指定捐款，並由家長會協助校隊支用經費事宜？ 

 

陳會長立婷說明：在我們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已經針對本議案做充分討論，當時評估是認

為重啟指定捐款是違背教育局來函意旨，同時具有一定風險，因此希望請教律師意見再做

決議。經詢問律師認為教育局既然來函提醒家長會不可以收校隊指定捐款，就建議不要收。

如果常委們沒有其他意見，我們進行舉手表決。 

 

決議：同意 0票，不同意 6票。 

本會決議遵照教育局來函意旨，不同意開放校隊指定捐款事宜。 

 

提案三  

提請討論是否同意訂定「弘道之星獎勵辦法」？ 

 

陳會長立婷說明：其實我的用意是獎勵每一位具有優秀表現的孩子，不限於學業成績，主

要提供小禮物當作獎勵，歡迎常委們共襄盛舉贊助禮物。目前我都有用自己的錢買小禮物，

例如參加校外比賽有好表現，我會發小紙條通知他們來家長會領取，希望能鼓勵他們。如

果大家同意，我們在下學期就編入預算，明年經過會員大會通過才可以實施。 

林副會長慧貞意見：會長真的花很多心思在孩子們身上。然而對於「表現好」的定義很難

有共識，如果要編列預算，必須具體詳列清楚項目及標準，才能避免支用經費的爭議。是

否能參考「聖誕節有獎徵影片」的方法，定主題來編列專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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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常委英杰意見：請問在不編列預算下，會長自行決定支用的金額是多少錢？ 

陳立婷會長答覆：兩萬元。 

陳常委維川意見：我們支持會長鼓勵孩子的美意，我相信無論是否通過，會長都會自費執

行。是否能在不編列預算的前提下，先以動支兩萬元額度的方式來執行「弘道之星」？ 

何常委英杰意見：一定要避免不公平或不符合程序而造成太多爭議。 

陳會長立婷答覆：我也擔心編入預算之後審核的標準需要更加嚴謹也很難認定，更擔心公

正性。就算議案不通過，我也會自掏腰包獎勵孩子們，歡迎常委們一起支持。我另外也參

考了其他學校的獎勵辦法，大部分是提供獎學金，這不符合我的本意，況且家長會經費已

經不足了，很難再多支應這筆錢。 

簡常委吟曲意見：名稱既然定為「弘道之星」，看起來像是代表學校爭取榮譽，頭銜類似「特

殊優良市長獎」，就容易造成部分家長為了爭取而引發不必要的爭議。其實可以定主題項

目，例如這學期重視「品德」教育，就推這個徵求優秀表現的孩子來爭取獎勵。 

陳會長立婷答覆：真的很希望多多鼓勵孩子，如果這個議案成立，我們將獎勵辦法明定出

來，就可以找相關機構或組織來贊助這個計畫。我們先確定各位常委是否同意「弘道之星」

的立意是以獎勵孩子優良表現為目標，再來討論如何制定辦法。請進行舉手表決。 

 

決議：同意 6票，不同意 1票。 

多數通過設置「弘道之星」獎勵辦法來鼓勵更多表現好的孩子，惟相關

細節仍須待進一步討論與研議。 

 

提案四  

提請討論是否同意以家長會「預備金」項目支應九年級會考後援會「學習達人

餐會」相關費用？ 

 

陳會長立婷說明：在 1月 3日已舉辦「學習達人午餐分享會」，我們依據上次常委會決議邀

請校排前 30名及進步前 20名一起用餐，另外進步幅度 21-50名的孩子則給予小點心當獎

勵。很感謝會長、毓慈副會長、吟曲常委指定捐款，也十分感謝維川常委贊助進步獎小點

心，之後兩次午餐分享會預計每次將支出$10000（餐點$8000、飲料＄2000）。經與財務副

會長湘芬討論，依據家長會財務處理辦法，前述「指定捐款」可先進「預備金」項目再進

行核銷。在此徵詢委員的意見。 

何常委英杰意見：使用預備金是否有相關規定？雖然經過常委會同意就可以使用，但是必

須確認使用項目。 

林副會長慧貞答覆：依據本會財務處理辦法第三條明定支出項目包含「預備金」，辦法中並

沒有特別定義使用目的及適用情形，只要依據處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編列在當年度收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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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並經過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就可以運用。113 年度會員大會表決通過的預備金金額為新

台幣 10萬元，且有備註「非常態型臨時性支出」，只要符合預備金性質，我們就可以接著

依據財務辦法第五條第(四)款動支規定，視金額級距由會長核可或常委會決議來支出該筆

費用。 

何常委英杰意見：這次「學習達人午餐約會」是之前沒辦過的，符合非常態臨時性的活動，

因此可以適用。 

簡常委吟曲意見：如果這次試辦計畫成功，以後從一模就可以辦了！ 

何常委英杰意見：因為未來要編列預算，必須先評估成效，有實際的成效說明，提供數據，

才能在編列預算時說服家長代表。 

簡常委吟曲意見：可以發問卷給有獲得獎勵的孩子及老師填寫，只要活動能有正向回饋，

就是好的計畫。 

陳常委維川意見：其實成績累積起來就看得到，最後也可以把考上人數當作成效。 

陳會長立婷意見：從成績幅度來評估成效是比較客觀的。那請各位常委們舉手表決是否同

意以「預備金」支應「學習達人餐會」？ 

 

決議：同意 7票，不同意 0票。 

本會決議通過本學年度在符合財務處理辦法規定下以「預備金」項目支

應「學習達人餐會」各項費用。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7點整 

 

 

 

 

 

 

 

 

 

 

＊下學期期初常務委員會議擬定於 2/21 晚上 6:00 召開；期初家長委員會議

擬定於 2/21晚上 7:00以新春茶會方式召開，敬請撥冗出席。 

 


